
附件2
关于柳州市××县（区）××路×号危旧房屋
治理改造的请示

XX县人民政府（或XX区人民政府或XX新区管委会）：

    为消除房屋安全隐患，解决职工的住房困难，改善住户的居住条件，根据《柳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柳建管字〔2012〕47号）、《柳州市关于推进城镇危旧住房治理改造的实施意见》（暂定名）的规定，经全体房屋产权人同意，决定对××市（县）××路×号危旧房屋进行治理改造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危旧房屋基本状况

计划拆除重建的危旧房屋位于×县（区）×路×号，土地来源：××；土地用途：××；土地使用权单位：××；地号：××；使用占地面积××平方米。列入改造范围的住房共有×栋、×套、总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，其中：×#、×#住宅楼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，经××（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）检测鉴定为×级危房；×#、×#住宅楼建筑面积×平方米，建于×年×月，为×结构，每套房内无客厅、无厨房；×#住宅楼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，建于×年×月，为大板结构。以上房屋符合《柳州市关于推进城镇危旧住房治理改造的实施意见》（暂定名）第二大点第×条规定的危旧房屋条件。

二、治理改造方式

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房屋产权人的意见，决定按照“不超过国有土地和房屋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，不改变原房屋用途，不突破原建筑占地面积和原建筑高度”的原则，以“自主改造”方式进行拆除，依法在原址新建住房、原地回迁，住户自行过渡。
三、新建住房情况

根据××规划局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，计划在原址新建×层的住宅楼×栋，项目总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。住房套型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的×套，套型建筑面积××平方米的×套，……。项目总投资××万元，计划工期×年。

现将该项目治理改造方案及相关材料上报，请予审批。

附件：××小区计划拆除房屋情况表

××单位或业主代表（盖章或指模）

年  月  日

通讯地址：柳州市××县（区）××路××号 ××

邮政编码: ××        传真：××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：××  电话：××

经办人：××        电话：××



